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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目 前,我 国对旅游线路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一方面,旅 行社开发旅游线路的行为得不到补偿 ,挫 伤旅

行社开发新线路的积极性,致 使我国旅游新线路开发速度慢 ;另 一方面,大 小旅行社竞相角逐有限的热点旅游线

路,旅 游线路拥挤使用现泉十分突出。笔者从对旅游线路的产权界定入手,分 析了我国旅游线路开发中外部经济

现泉和旅游线路拥挤使用的原因,并 建议有关部门对旅游线路的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建立旅游线路有偿使用制

度,以 保证旅行社的合法权益,加 快旅游线路的创新速度 9提 高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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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旅游线路概念的认识

旅行社承担旅游线路开发的职能 ,把旅游景区、

饭店和交通等部门为旅游者提供的服务作为中间产

品加以组合 ,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据林南枝、陶汉

军对旅游线路的定义 :“从旅游目的地角度出发 ,旅

游产品是指旅游经营者凭借旅游吸引物、交通和设

施向旅游者提供的用以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的全部

服务。具体讲 ,一条旅游线路就是一个单位的旅游

产品。
”
E1彐 (29一“页)本文所使用的旅游产品和旅游

线路的含义相同。

从开发者权利的界定与保护的角度看 ,旅游线

路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旅游线路是含有开发者的

智力投入、凝结着开发者心血的智力成果。旅游者

越来越趋向于追求新、奇、异的旅游产品。要迎合旅

游者的需求 ,开发新、奇、异的旅游线路 ,只有通过开

发者对目的地所处的客源市场区位条件和所拥有的

旅游资源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旅游者需求

的变化趋势 ,对旅游资源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 ,挖掘

资源的深刻内涵 ,对资源的内涵进行提炼、升华而形

成。旅游线路并非景区、景点的机械拼凑。旅游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 ,旅游者需求更加多元化 ,主题鲜明

的旅游线路是在旅游市场激烈竞争中争取客源的物

质基础。

旅行社对旅游 目的地旅游资源进行创意与策

划 ,推 出富有特色的旅游线路 ,这是旅游目的地开发

成功的重要保证。
“
旅游业是点子行业 ,好 的点子是

打开旅游资源宝库的金钥匙
”
E2彐 (46一48页 )。 但是 ,

如果旅游产品开发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 ,谁来进行

创新 ,谁来出好的点子?

二是旅游产品生产过程的公开性。从旅游产品

生产过程的投人要素来看 ,可 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旅行社自身的投人 ,包括前期对旅游线路的调查

研究、市场宣传以及旅游活动过程中服务人员的投

人等 ,这类投人是旅行社的私人投人。另一类是通

过付费购买他人的产品 ,如景区、饭店、旅游交通等。

这类投入具有
“
公共产品

”
的特点 ,只要付费 ,就可以

使用。因此 ,当 一家旅行社推出一条新的旅游线路

后 ,其他旅行社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效仿经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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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经济利益的差异 ,开发旅行社还难以获得景

区、饭店、旅游交通等部门的合作 ,以 阻止其他旅行

社进人。旅游线路的这一特性为其他旅行社
“
搭便

车
”
提供了可乘之机 ,也为旅行社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带来了困难。

二 目前我国旅游线路的产权状况

产权 ,按 照阿尔钦的定义 ,“它是一个社会所实

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
”
匚3彐 。从经济学

角度来分析 ,产权 ,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 ,而是

指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 ,如何受损 ,

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产杈的基本内

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 ,以 及收

人的享用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 ,主要可以从所有

者对它具有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如果权利

所有者对他所拥有的权利有排他性的使用权、收人

的独享权和自由的转让权 ,就称他所拥有的产权是

完整的。如果这些方面的权能受到限制或禁止 ,就

称为产权的残缺。完整的产权可以激励人们有效率

地使用资源 ,最大限度地将外部效应内部化。

(一 )旅游线路开发中
“
外部效应

”
的原因分析

关于旅行社将他人的产品作为新产品的要素进

行整合形成新的旅游线路的合法性 ,早 有文献论述

匚4彐 (32-35页 )。 既然旅行社的上述行为是合法的 ,

那么在理论上旅行社也就相应地拥有对其开发产品

的使用权、占有权和处置权。也就是说 ,旅行社对其

开发的旅游线路的产权应该是完整的。但我国目前

的旅游市场的实际状况是 :如 果一家旅行社开发了

一条新线路 ,其他旅行社可以不费任何代价地经营

相同的旅游线路。旅游线路开发者的权利是得不到

任何保障的,开发者理应拥有的产权无法行使 ,旅行

社的开发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笔者曾于 2001

年 7月 参加《成都市旅游业发展中政府可调控资源

及调控办法》课题的调研 ,对成都市光大旅行社、康

辉旅行社和成都铁路国际旅行社等几家大型旅行社

进行调研 ,当 问及旅行社对旅游新线路开发的投人

时,这几家旅行社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目前旅行社

的开发行为得不到回报 ,无法从开发中获得收益 ,旅

行社对旅游产品的创新持消极态度的情况。结果是

众多的旅行社经营有限的旅游线路 ,为了争夺客源 ,

展开不正当竞争 ,损 害旅游者权益 ,破坏旅游地形

象 ;而另一方面 ,大量的旅游资源闲置,得不到应有

的开发利用。旅游线路开发者不能行使完整产权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 ,从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的历史来看 ,我

国实行的是国有产权制度 ,即旅游资源产权归国家

所有匚5彐 (zT— zg页 )。 即景区、景点由国家所有 ,对旅

游线路没有明确的产杈界定。长期以来 ,旅行社在

进行经营活动时 ,对旅游线路是免费使用的。

自前 ,激烈的客源市场竞争 ,成为旅行社开发新

旅游线路的重要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旅行

社是作为独立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主体 ,

要求对自己开发的旅游线路作出明确的权利界定 ,

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收益。但是 ,目 前 ,我 国的产杈制

度安排制约了旅行社对自己开发的旅游线路的产杈

的行使。原因在于 ,对旅行社开发的旅游线路的产

权进行界定的过程 ,其实质就是权利重新分配的过

程。在这个权利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并不是每家旅

行社都能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 ,其利益相对或绝

对下降的旅行社就会抵制对旅游线路产杈的明晰界

定 ,从而导致旅游线路产权界定高昂的交易成本。

即在旅游线路产权界定过程中,不 同旅行社之间因

利益冲突而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或为之付出的各种

费用是非常高的 ,以 致旅行社的权利难以行使。

其次 ,从有关保护开发者权利的法律制度看 ,我

国于 1984年 3月 12日 通过《专利法》,并于 1985年

4月 1日 施行匚6彐 ,目 的在于通过对发明者的知识产

杈保护 ,保护发明者的合法权益 ,鼓励创新。那么 ,

旅游产品开发者的权利能够通过申请专利的形式进

行界定吗?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 ,批准专利的准则

有两条 :一是发明要够新奇 ;二是要能将抽象的思想

在物品上形象化 ,然后在实物上指定发明者的占有

权 ,通过有形的物品的占有来保障无形的新思想或

新知识匚7彐 (34—⒃页)。 旅游产品虽附载有开发者的

新思想 ,但这新思想的物化对象——景区、景点等却

是早已存在的,是不能申请专利进行保护的。单有

新思想是不能申请专利的,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 ,都难以用物件指出占有权 ,从而不能申

请专利。也就是说 .新 的旅游线路中虽然凝结有开

发者的新思想 ,但旅游线路中的新思想的物化对象

却是早已存在的,不能求助《专利法》申请专利来保

护开发者的合法权利。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旅游线路开发者的智力成果

能否以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问题。商业秘密只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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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泄 ,外人就难以进行模仿 ,发 明者就可以从 自己的

发明中获利。旅游产品中开发者的新思想、新创意

不能以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原因在于旅游产

品的生产过程具有公开性 ,一次旅游活动结束 ,就 已

经把旅游线路开发者的新思想、新创意体现得淋漓

尽致 ,其他旅行社可以马上模仿开发者的新思想、新

创意 ,推出相同旅游主题的旅游线路 ,让游客得到相

同的满足感。

(二 )现有旅游线路
“
拥挤现象

”
的经济学分析

假设有 c家旅行社进人某条旅游线路的经营 ,

经营成本均为 a,以 f(y)表 示旅游线路能产生的收

益。如果要使这条旅游线路的收益达到最大 ,应该

允许多少家旅行社进人该旅游线路的经营呢?

在旅游线路产权明晰界定的前提下 ,可 以建立

这样一个最大化问题 :max f(y)— ac。 当边际收益

等于旅行社的成本 ,即 MP(y)=a,进 入该线路经营

的旅行社数量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旅游线路免费使用的情况下 ,旅 游线路是公

共产品。只要一家的收益大于这家旅行社的成本 ,

旅行社进人就是有利可图的。假设现在有 c家旅行

社 ,那 么每家旅行社的平均收益就是 f(y)/c。 当再

有一家旅行社进人时 ,总 收益变成 f(y+l),平 均收

益为 f(y+l)/c+1。 只要 f(y+1)/c+1)a,旅 行社

就会做出进入该旅游线路的选择 ,直 到 f(y兴 )/cx

=a,旅行社数量达到 c兴 。此时 ,利 润就降为零 ,即

f(yx· )-ˉ ac关  =〓 O

因此 ,在旅游线路是公有资源的条件下 ,只 要旅

行社的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 ,旅 行社就会选择进

入该旅游线路进行经营 ,从而导致所有其他旅行社

收人的下降 ,旅 行社的数量一直增加到使该线路的

利润下降到零为止 ,结果旅游线路过度拥挤使用 ,出

现类似
“
公地的悲剧

”
匚8彐 (715— 716页 )。

三 旅游线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德姆塞茨认为 :随着共同财产资源价值的增长 ,

人们越来越可能确定对它的权利匚9彐 。因此 ,随着我

国旅游此的不断发展和旅游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

剧 ,旅游线路的经济价值将不断增长 ,旅 行社要求对

旅游线路的权利做 出明确界定的需求将越来越强

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对旅游线路

的权利状况进行界定和保护。

(一 )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旅行社开发旅游线

路的产权状况做出明确的界定

102

由于旅游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 ,旅 游市场机制

不会生产最优数量的旅游线路 ,出 现
“
市场失灵

”
现

象 ,使得通过法律界定产权成为必要。对旅游线路

的产权作明确的法律界定 ,需要对旅游线路的使用

权 、收益权、处置权进行明确的界定 ,保 证旅行社的

个体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使
“
外部经济效应

”
最大限

度地内部化。内部化的增加可以激励旅行社开发新

的旅游线路 ,增加旅游线路的供给 ,加速旅游线路的

更新 ,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旅行社新开发的旅游线路 ,政府特许旅行社

对 自己开发的线路拥有一定期限的专营杈。专营期

限的长短根据旅行社开发投人的多少和旅游线路市

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

(二 )建立旅游线路有偿使用制度 ,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出让方式 ,把旅游线路的经营权利委托给

那些能够最有效的使用这种权利并且存在有激励他

们使用好这种权利的动力的人 。实现对旅游线路使

用权利的明确界定 ,可 以避免对旅游线路的拥挤使

用 ,防止
“
公地的悲剧

”
的发生。

旅游线路的有偿使用可以构成滥用旅游线路的

屏障 ,排除旅行社的任意滥用。因为在旅游线路有

偿使用的条件下 ,旅行社会权衡边际成本和边际收

益之间的关系。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 ,旅行

社不会去获得这种权利 ,会退出此旅游线路的经营 ;

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 ,就会有旅行社继续获

得旅游线路的经营权利 ,直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

益 ,旅游线路的使用者数量达到最优 ,从而避免旅游

线路的过度
“
拥挤

”
使用。

再者 ,如 果旅行社通过出让方式获得旅游线路

的排他性使用权利 ,就存在着激励旅行社有效经营、

充分利用旅游线路的内在动力。包括重新包装旅游

线路、提高服务质量、加大营销力度等措施 ,以 吸引

客源获取利润。这样既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

又保证了游客的利益。

广东
“
国旅假期

”
总经理李进茂指出 :旅 游线路

的开发是需要保护的 ,因 为不管是在当前的国内市

场还是在全球的旅游市场 ,一旦某个旅行社推出了

新的旅游线路或者其他旅游产品 ,就很容易被同行
“
克隆

”
。所以 ,他认为旅游线路策划应该有一个知

识产权保护的概念在其 中,因 此就与神农架林 区政

府确定以两年为期的专营杈匚lO彐 。旅游线路的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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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保护新开线路 ,还 可实惠游客 ,⒛01年 从  做全国旅游行业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良好的旅游

广州双飞神农架的五天标准团是 3000元 左右的价  市场秩序、完善的市场法规可以有效防止旅行社
“
搭

格 ,而现在
“
国旅假期

”
推出这样的标准团的价格仅  便车

”
行为 ,从而激励旅行社进行产品创新和改善经

为 1680元 。                   营管理。

(三 )力口大对旅游市场宏观监管力度 ,净化旅游    我国加入 WTO以 后 ,我 国原有的对旅行社的

市场环境 ,加 快旅游市场体系的培育        保护条例将逐步取消 ,旅 游市场竞争将 日趋激烈。

目前 ,旅 游市场秩序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  旅游线路的创新显得更加紧迫。在对旅游线路的产

注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  权进行界定和推行旅游线路有偿使用制度以后 ,仍

发展的通知》提出
“
加强行业管理 ,整顿市场秩序 ,规  需政府对旅游市场进行宏观管理 ,加大违章经营旅

范旅行社等各类旅游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经营和服务  游线路旅行社的处罚力度 ,切 实保护合法经营者的

行为 ,保 护旅游消费者 和经营者合法利益
”
之后 ,  权益 ,鼓励创新。

2002年 ,国 家旅游局把旅游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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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ing and Protection

of Tourist ROute Property Right

LIU Wang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η al lJniversity9 Chengdu, sichuan610o68, China)

Abstract:Presently there is no definite bounding of tourist route property right in China,and

consequently the travel agency cannot get reward for developing t° urist routes, which dampens

the agency’ s enthusiasΠ △and slows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 utes on one hand,and on the

other hand, a11agencie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limited hot rQutes which results in jams

there。  This author suggests a definite bounding of the property right and estabhshment of paid

use syste∏ 1of the route, to ensure the agency’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Ccelerate route devel-

opment speed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the wh° le agency。

Key words:tourist route; property right; travel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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